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12年度『嚴重情緒行為者服務人員訓練課程』 

醫事人員場課程報名簡章 

 
 

一、目的： 

(一) 提升醫事暨照護人員對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照護技能與知能，以祈嚴重情

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獲得良好的照護品質。 

(二)增進家屬對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之照護能力與醫療合作。 

二、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

院、國軍花蓮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三、辦理場次（全程課程為 25小時，分四日辦理）： 

日期 地點 報名時間 

【北部場次】 

8月 31、9月 1日 

9月 7、8日 

YMCA 城中會館 

地址：台北市許昌街 19號 

(台北車站捷運 8號公園路出口) 

8月 7 日起 

至額滿為止 

四、研習對象： 

有志於協助精神科專科醫師處理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之精神服務者（含各類精神

醫療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辦理單位得協助申請繼續教育學分認證）共 50名，

額滿為止。 

五、課程內容： 

項

次 
課程內容 

節

數 
課程綱要 

1 
嚴重情緒行為者醫療基本概念及個

案各年齡階段之態樣或特性 
3 

嚴重情緒行為者各障別介紹，如智能不足、自閉症、

過動症等障別介紹，常見精神疾病的類型與症狀，各

年齡層之情緒行為障礙者之特性介紹。 

2 

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症狀及特殊行

為監測(含服務工具之運用)與危機

處理技能 

3 

行為情緒問題的成因與行為功能之評估、多元正向支

持處理策略、行為危機緊急處理策略。 

3 

嚴重情緒行為者治療性關係建立與

會談技巧、家屬教育與輔導(如何引

導家屬配合復健計畫與治療) 

3 

與嚴重情緒行為者日常溝通互動之重要性與內涵、溝

通互動之技巧－包括建立持續和雙向式溝通、口語與

非口語溝通與互動之特質與困難，如何於嚴重情緒行

為者建立良好關係的溝通互動技巧、運用輔助溝通系

統促進有效溝通。 

※注意：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請參訓學員自備口罩，方可入院。 



4 

高風險嚴重情緒行為者(例如：暴

力、性受虐及犯罪)之評估、診斷與

處理(含安全及危機情境之評估) 

3 

高風險嚴重情緒行為者常見行為問題與評估、診斷方

式，強化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遭受暴力之辨識。

強化對性暴力的評估與處遇 

5 
感官知覺刺激之調節及結構化環境

與治療設施之安排原則 
4 

感官知覺與結構化教學法理論與基礎介紹、感官功能

的涵義、評量感官功能與評量工具、結構化教學法應

用-環境與治療設施之安排原則。 

6 
嚴重情緒行為者機構照顧需求、照

護模式或合作機制。 
2 

嚴重情緒行為者之照護模式及資源簡介，常見之社福

機構、學校、醫療機構合作模式及轉介流程介紹。 

7 
嚴重情緒行為者之藥物治療（含給

藥須知） 及藥物濫用及成癮行為 
4 

嚴重情緒行為者類型及常見精神醫療診斷，依障別類

型之給藥情況、目的與其副作用，簡介認識藥物濫用

與藥癮防治。 

8 

嚴重情緒行為者整合性評估與診斷

技巧（含腦科學神經生理發展與異

常行為之關係） 

3 

各類嚴重情緒行為障別介紹，以及相關常見情緒者類

型與症狀，診斷與評估技巧簡介、腦科學認知醫療診

斷、給藥目的與其副作用之實例分享 

 總計 25  

六、繼續教育學分： 

西醫師、護士/護理師、社工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特殊教育等繼續教育學

分。 

七、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112/8/7 開始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84b29364cb47a6ddf4d 

  

  

八、名額及錄取方式： 

原則上本場次招募 50 名，請依規定時間內報名。 

九、費用： 

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免收報名費。提供午餐，恕無提供交通費及住宿費，請參

訓學員自行安排交通方式及住宿。 

十、結訓資格： 

經全程參與課程，並通過測驗達 75分(含)以上，將於課程結束核發衛福部授權之『結

業證書』。另外，將依學員實際參與課程時數核發「課程時數證明」。 

十一、活動須知： 

1.承辦單位將主動申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通過後，將於課後 2個月內協助上課學員

登錄積分，請學員自行至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查詢積分

及下載上課紀錄。 

2.參訓學員須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若未

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及簽退者，恕無法給予相關繼續教育積分。 

3.為顧及學員權益，如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者，請於上課前一週來電告知，俾安排學

員遞補。若經報名錄取而無故未參加者，將影響未來單位內參與由衛生福利部主辦

或委辦之各項教育訓練課程權益。 

4.為配合環保政策，保護地球資源，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杯，感謝您的配合。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CwQFjAA&url=http%3A%2F%2Fcec.mohw.gov.tw%2F&ei=Ky0YU8CvFMTKkwX2woDYBw&usg=AFQjCNGJhtrtE4Zddpum3p3QTW4Md3tRRw&sig2=SKYZXOGHJw9jEMspfqPsBA


5.課程承辦單位保留課程時間、講師異動權利，如有因故停課或變換課程日期則將另

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 

十二、課程聯絡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分機-2270 楊小姐/分機-2385曾小姐 

 

 

 

 

 

 

 

 

 

 

 

 

 

 

 

 

 

 

 

 

 

 
 
 
 

 
 
 



 
 
 

課程表 
 

【第一天】8/31 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擔任人員 

9:00-9:30 報到/課程須知說明 工作人員 

9:30-11:00 
嚴重情緒行為者治療性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家屬

教育與輔導(如何引導家屬配合復健計畫與治療)-1 
張文嬿老師 

11:00-11:1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1:10-12:00 
嚴重情緒行為者治療性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家屬

教育與輔導(如何引導家屬配合復健計畫與治療)-2 
張文嬿老師 

12:00-13:00 午餐/中午簽到 工作人員 

13:00-14:30 
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症狀及特殊行為監測(含服務

工具之運用)與危機處理技能-1 
黃恢濤組長 

14:30-14:4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4:40-15:30 
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症狀及特殊行為監測(含服務

工具之運用)與危機處理技能-2 
黃恢濤組長 

15:30-16:30 綜合討論 工作人員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第一社福社會福利基金會老師：張文嬿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組長：黃恢濤 

 

【第二天】9/1 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擔任人員 

9:00-9:30 報到/課程須知說明 工作人員 

9:30-11:00 
嚴重情緒行為者整合性評估與診斷技巧（含腦科學

神經生理發展與異常行為之關係）-1 
陳質采醫師 

11:00-11:1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1:10-12:00 
嚴重情緒行為者整合性評估與診斷技巧（含腦科學

神經生理發展與異常行為之關係）-2 
陳質采醫師 

12:00-13:00 午餐/中午簽到 工作人員 

13:00-14:30 
嚴重情緒行為者之藥物治療（含給藥須知） 及藥物

濫用及成癮行為-1 
林明瑋醫師 

14:30-14:4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4:40-16:10 
嚴重情緒行為者之藥物治療（含給藥須知） 及藥物

濫用及成癮行為-2 
林明瑋醫師 

16:10-17:00 綜合討論 工作人員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精神科主治醫師：陳質采 

國軍臺中總醫院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林明瑋  

 
【第三天】9/7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擔任人員 

9:30-10:00 報到/課程須知說明 工作人員 

10:00-11:30 
嚴重情緒行為者機構照顧需求、照護模式或 

合作機制 

沈盈君 

行為分析師 

11:30-12:30 午餐/中午簽到 工作人員 

12:30-14:00 
高風險嚴重情緒行為者(例如：暴力、性受虐及犯罪)

之評估、診斷與處理(含安全及危機情境之評估)-1 
何儀峰醫師 

14:00-14:1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4:10-15:00 
高風險嚴重情緒行為者(例如：暴力、性受虐及犯罪)

之評估、診斷與處理(含安全及危機情境之評估)-2 
何儀峰醫師 

15:00-15:30 綜合討論 工作人員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精神科醫師：何儀峰 

伊光 X 當龜工作室行為分析師：沈盈君  

 

【第四天】9/8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擔任人員 

8:30-9:00 報到、課程須知說明 工作人員 

9:00-10:30 
感官知覺刺激之調節及結構化環境與治療設施之安

排原則-1 
王怡人督導 

10:30-10:4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0:40-12:10 
感官知覺刺激之調節及結構化環境與治療設施之安

排原則-2 
王怡人督導 

12:00-13:00 午餐/中午簽到 工作人員 

13:00-14:30 
嚴重情緒行為者醫療基本概念及個案各年齡階段之

態樣或特性-1 
戴月明主任 

14:30-14:40 中場休息(10分鐘) 工作人員 

14:40-15:30 
嚴重情緒行為者醫療基本概念及個案各年齡階段之

態樣或特性-2 
戴月明主任 

15:30-16:30 餐敘/學後測驗/結業式  工作人員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重建中心復健督導：王怡人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兒童精神科主任：戴月明 


